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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改物业服务,两字之变啥不同
推动物业行业回归服务本位，已被住建部采纳

记者 李楠楠 烟台报道

问卷释放关键信号：
“增此减彼”直面家长关切

记者梳理问卷发现，其内容
不仅停留在征求家长“是否赞成”
的初步意愿上，更深入触及了政
策实施中的几个关键权衡点。

首先，问卷明确了春秋假的
基本框架：春假一般安排在4-5
月份，秋假在10-11月份，时长各
为3天左右，并可与法定节假日、
双休日衔接形成连休。这与此前
浙江、四川等地的试点方案基本
一致。

值得关注的是，问卷直面了
政策实施的最大“代价”——— 在第
九题中明确向家长告知：“因设置
春秋假需减少寒暑假时长，您对
此是否支持？”这一问题的设置，
清晰地表明未来的假期调整将是
一个“总量不变、结构优化”的方
案。

核心痛点凸显：
“孩子谁来管？”成焦点

问卷的另一大重点，是对假期
学生“看护难”问题的深度摸排。

针对家长，问卷询问其计划
如何安排孩子（家庭旅游、长辈看
护、商业托管等）。针对学校，则明
确询问家长是否希望学校提供

“弹性托管”服务，或统一组织开
展研学实践、劳动教育等活动。这
表明，在政策设计层面，“放得下”
的同时，如何“接得住”已成为核
心考量，单纯的放假安排必须辅
以完善的托管和社会服务配套，
才能打消双职工家庭的顾虑。

烟台的李女士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如果真能有个小长假带
孩子出去踏青、秋游，避开‘黄金周’
的人流，当然很好。但我最担心的还
是，如果假期不长不短，我和我爱人
都请不了假，孩子该怎么办？如果
学校能提供一些有意义的托管或
活动，那就太好了。”

政策落地前奏：
“国家倡议”到“地方实践”

问卷最后设置了开放题，征求
家长的其他意见建议，显示出广泛
吸纳民意的姿态。记者了解到，此
次问卷是烟台全市范围内进行，除
了家长问卷外，还有学生问卷和教
师问卷。有教育观察人士指出，山
东省作为教育大省，人口基数和教
育生态具有典型性。此次在烟台的
调研，很可能是一个试点前兆，旨
在收集具有代表性的一手数据，为
后续政策的制定和可能面临的挑
战做准备。问卷的发放，意味着春
秋假在山东省已从宏观政策倡导，
进入具体实施的民意征询和方案
设计阶段。

目前，山东省教育厅及烟台
市教育局尚未就此事发布正式公
告。但这份飞入家长手中的问卷，
无疑已释放出强烈信号：中小学
春秋假，或许离烟台乃至山东的
孩子们不远了。

记者 张子慧 报道

物业是“管人”
还是“管事”

“物业，到底是来管理我们
的，还是来服务我们的？”这个问
题，憋在很多业主心里已久。一边
是认为“我花钱雇你”的业主，另
一边是手握部分公共管理权限的
物业公司，双方的矛盾屡屡爆
发——— 从停车纠纷到安保责任，
从费用公示到维修响应，似乎总
有解不完的结。

“‘物业管理’能不能改成‘物
业服务’？两字之差含义是完全不
一样的。”3月7日，在十四届全国
人大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小组会
议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城市
更新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樊芸提出
建议，在官方文件表述中，应将

“物业管理”统一为“物业服务”。
据媒体报道称，3月10日，樊芸接
到住建部的电话，对方表示其建
议已被采纳，将把《物业管理条
例》更名为《物业服务条例》。

“管理”与“服务”，看似只是
表述差异，背后却是立场的根本
不同。

不少小区业主反映，物业以

管理者自居，把业主当成管理对
象，门禁管控、停车管理、费用收
缴，常常带着强势姿态；而业主则
坚信，自己缴纳物业费，购买的是
贴心服务与安全保障，不是被管
束、被刁难。

从法律上，物业对小区秩序
的维护，本质是基于业主委托的

“服务”，而非自身固有的“管理”
权力。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
所律师李想表示，民法典规定，物
业服务合同是物业服务人为业主
提供维修、养护、环境卫生及相关
秩序维护等服务，业主支付报酬

的合同。而《物业管理条例》中的
“管理”，其对象是“物”（房屋、设
施、场地、环境），核心是“维护秩
序”，而非“人”。

李想表示，物业与业主是平
等的民事主体，是基于合同的委
托服务关系。物业的所谓“管理
权”，本质上来源于全体业主通过
合同赋予的授权，其一切行为都
应为履行服务合同、保障业主共
同利益而展开。它没有行政或强
制管理业主的权限，对公共秩序
的维护，是其履行“服务”义务的
必要手段。

是“管理失职”
还是“合同违约”

当业主车辆在小区内被划、
家中失窃，或公共区域设施故障
致人损伤时，物业公司究竟应承
担何种责任？这常常是双方争执
的焦点。

李想分析，在法律上，物业在
纠纷中承担的核心是“合同违约
责任”。公众常说的“管理失职”，
实质是违约责任在特定情境下的
具体表现，并非一个独立的法律
责任类型。

具体而言，物业的责任认定主
要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合同违
约责任。如果《物业服务合同》明确
约定了安保等级、巡逻频次、监控
覆盖与维护等具体标准，而物业未
能达标（例如监控损坏长期不修），
则直接构成违约。二是侵权责任。
如果物业在维护小区基本秩序时
存在过错，未尽到法律要求的合理
安全保障义务（例如门禁长期失
效、对可疑人员未作必要应对），并
因此直接导致业主受损，该行为则
可能构成侵权。

在实践中，物业的同一失职
行为常常同时触发了上述两种责
任，形成法律上的“责任竞合”。例

如，门禁失效既违反了合同约定，
也可能构成对安全保障义务的违
反。此时，受损害业主有权选择依
据合同追究其违约责任，或依据
侵权关系追究其侵权责任，以更
有利于自身的方式维权。

“服务”之名
责任未减

“从‘管理’到‘服务’，绝不意
味着物业的责任被削弱，或可以

‘管不了’为由推诿。”李想强调，
这恰恰是对责任的明确和深化。
责任的边界，从模糊的“权力感”
转向了清晰的“合同约定”与“法
定义务”。

对物业而言，这是从“权力主
体”到“服务主体”的角色重塑，要
求其更加注重服务的专业性、规
范性与透明度。对业主而言，维权
依据也从面对“管理者”时的无力
感，转向了基于白纸黑字的合同
条款和法律规定进行主张。

名称之变，意在正本清源。推
动物业行业回归“服务”本位，需
要 观 念 更 新 ，更 需 要 制 度 保
障——— 通过权责清晰的合同、有
效运作的业主大会、透明的服务
流程，让“服务”二字真正落在小
区的每一处细节里。

烟台中小学春秋假要来了？
部分家长收到调查问卷，其中重点聚焦假期学生“看护难”

“‘物业管理’能不能改成‘物业服务’？两字之差含义是完全不一样的。”3月7日，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
议上海代表团小组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城市更新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樊芸提出了此建议，并且已被住
建部采纳。“管理”与“服务”，看似只是表述差异，背后却是立场的根本不同，这让物业行业回归了服务本位。

中小学春秋假今年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后，这一政策在地方层面的落地进程备受关注。近日，烟台市已悄然启动前前期民意调研，部分中小学生家
长收到了一份名为《关于探索设置中小学春秋假的调查问卷（家长卷）》，此举被解读为在探索推行春秋假制度上迈出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问卷调研目的是“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关于设置中小学春秋假的相关政策”，并参考了已推行地区的经验。问卷内容设设计详尽，直指政策落地的核心环
节与潜在难点，显示出政策制定者对于科学决策的审慎态度。

近日，烟台市

已启动前期民意

调研，部分中小学

生家长收到了一

份名为《关于探索

设置中小学春秋

假的调查问卷（家

长卷）》。

““物物业业管管理理””改改名名““物物业业服服务务””，，是是回回归归服服务务本本质质。。 图图据据新新华华社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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